剑阁县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统  计  公  报

  
今年以来，全县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“转型发展、创新发展、跨越发展”工作总基调，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主动对标对表高质量发展要求，迎难而上，统筹扎实抓好各项工作，全县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，社会事业发展全面进步。 

一、综    合

经市统计局审定，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（GDP）120.21亿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比上年增长8.5%，增速超全国、全省、全市平均水平1.9、0.5、0.1个百分点。其中,第一产业增加值28.15亿元，增长3.8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45.96亿元，增长10.0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46.10亿元，增长9.9%。一、二、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0.8%、46.3%和42.9%，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.9、3.9、3.7个百分点。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4284元，增长7.1%。
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24.5：38.1：37.4调整为23.4：38.2：38.4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.0个百分点，三次产业结构格局由“二三一”型转变为“三二一”型。
全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69.72亿元，比上年增长8.6%。其中，第一产业增加值9.71亿元，增长4.0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37.36亿元，增长9.5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22.65亿元，增长9.2%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8.0%，与上年持平，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9.0%，拉动经济增长5.0个百分点。其中民营经济（个体私营经济）增加值69.51亿元，增长8.6%，占GDP的比重为57.8%，与上年持平。全县个体工商户累计达1.77万户、从业人员2.98万人,分别增长11.2%、16.9%；私营企业0.2万户、从业人员1.45万人，分别增长11.6%、16.0%；非公有制经济上缴税金1.24亿元，增长21.1%。民间投资额达51.65亿元，增长105.5%，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4.0%，较上年提高18.9个百分点。
年末城镇常住人口19.81万人，城市化率40.03%，比上年提高3.0个百分点。

二、农    业

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3.12亿元，比上年增长4.3%。粮食播种面积133.27万亩，增长0.1%。粮食总产量 45.39万吨，增长0.6%。其中，小春粮食产量12.08万吨，下降1.1%；大春粮食产量33.3万吨，增长1.3%。经济作物中，油料产量11.66万吨，增长1.1%，其中，油菜产量7.89万吨，增长1.0%；蔬菜产量34.31万吨，增长2.6%；烟叶产量0.38万吨，下降33.0%；药材0.41万吨，增长1794.5%。
全年肉类总产量8.47万吨，比上年增长2.8%，其中猪肉产量6.87万吨，增长2.6%。出栏生猪94.08万头，增长1.1%；出栏牛1.43万头，增长3.5%；出栏羊15.58万只，下降0.7%；出栏小家禽692.36万只，增长3.8%。
全年完成营造林面积5014公顷，其中造林面积133公顷。新增森林面积1万亩，新增森林蓄积18万立方米，森林覆盖率51.76%。自然保护区2个，保护面积5.0572万公顷(翠云廊1.5772万公顷, 西河湿地3.48万公顷)。20.17万亩核桃产业基地成效巩固提升，品种改良2.33万亩，挂果面积达到1.8万亩，产量0.9万吨。新建林下种植（养殖）基地3.5万亩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6%，绿化覆盖率38.1%。
全年淡水养殖面积4437公顷，水产品产量8141吨，比上年增长10.7%。
全年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0.35万亩，新增节水灌溉面积0.6万亩，新增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.5万亩，整治山坪塘116口，新建供水工程1068处，解决了1.85万人脱贫人口饮水安全问题。整理土地7.04万亩，新增耕地0.52万亩，新建高标准农田5.79万亩。年末农机总动力89.18 万千瓦，增长1.6%。化肥施用量（折纯）3.07万吨，下降1.8%。

三、工业与建筑业

全年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34.89亿元，比上年增长10.9%，其中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.6%。全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29.0%，降低0.1个百分点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.1%，拉动经济增长3.3个百分点。
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2户，工业企业总产值91.57亿元，比上年增长16.3%，其中：重工业增长20.5%、轻工业增长12.9%。分门类看，制造业增长15.6%，电力、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2.1%。分行业看，22个行业大类有18个实现增长，增长面达81.8%；农副产品加工、木材加工、化工、电气机械器材制品业等四大特色支柱产业实现产值50.0亿元，占规上工业全部产值的54.6%，增长10.3%。聚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战新产业实现产值28.49亿元，增长17.7%。分产品看，统计监测的 39种工业产品中有27个产品产量增长，增长面为69.2%。其中，锂离子电池 15.67 万只，增长17.4 %；人造板 28.52万立方米，增长2.5%；实木地板 53.72万平方米，增长43.6%；电光源3474万只，增长17.6%；家具23.25万件，增长8.6%；服装209万件，增长15.5%；塑料制品2.91万吨，增长17.9%；水泥53.48万吨，下降12.7%。
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6.35亿元，增长15.5%；产销率为94.8%，比上年降低1.3个百分点；实现利税总额3.77亿元，下降4.4%，其中利润总额2.61亿元，下降3.5%；总资产贡献率10.1%，提高0.2个百分点；资产负债率60.7%，降低3.8个百分点；流动资产周转率4.6次，加快0.1次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11.07亿元，增长6.9%。当年新进资质建筑企业3家，年末在库资质企业累计达到12家，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3.69亿元，增长28.3%。全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77.57万平方米，比上年增长19.8%，其中新开工面积27.33万平方米，下降1.5%。

四、固定资产投资

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0.74亿元，比上年增长19.4%。
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5.12亿元，比上年增长0.5%。商品房施工面积52.36万平方米，下降11.4%，其中本年新开工面积22.95万平方米，下降35.1%。商品房竣工面积13.26万平方米，下降55.3%。商品房销售面积25.43万平方米，增长17.8%。商品房销售额9.62亿元，增长27.8%，其中住宅销售额7.74亿元，增长40.6%。商品住宅销售2159套，增长17.4%。


五、交通运输与邮电

全年公路运输总周转量36473万吨公里，比上年增长1.2%，其中：货运周转量34053万吨公里，增长2.6%；客运周转量24201万人公里，下降15.2%。年末全县境内公路总里程3711公里，其中等级公路3077公里，增长0.2%；国道公路144公里，农村公路2661公里。国道108线清江河大桥新建工程建成使用。提升改造县乡公路36.1公里。
全年邮电主营业务收入2.94亿元，比上年增长1.5%，其中电信主营业务收入2.49亿元，增长0.8%。年末固定电话用户6.78万户，增长15.3%；移动电话42.78万部，增长13.0%。固定电话普及率10.4部/百人，移动电话普及率65.5部/百人。新增国际互联网用户3.06万户，累计达10.99万户，增长15.3%。

六、贸易与旅游

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5.94亿元，比上年增长11.6%。其中，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8.0亿元，增长14.0%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.3%。分经营地看，城镇市场消费品零售额42.75亿元，增长12.0%；乡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13.19亿元，增长10.3%。分行业看，批发业5.33亿元，增长10.0%；零售业37.37亿元，增长11.6%；住宿业1.19亿元，增长16.6%；餐饮业12.05亿元，增长11.8%。
全年进出口总额58万美元。其中，出口总额8万美元，进口总额50万美元。
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10.5亿元，比上年增长22.6%，其中实现票务综合收入2.2亿元，增长4.3%。全年接待游客891.2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4.2%，其中，景区接待游客387.3万人次。剑阁县城成功创建为四川省生态园林旅游城市。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农业丰收节汉阳分现场活动、第八届大蜀道文化旅游节等。剑门关旅游相关新闻上榜央视新闻频道。

七、财政、金融与保险

全年公共预算总收入8.01亿元，比上年增长8.8%。其中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.55亿元，同口径增长0.8%；中央级收入2.23亿元，同比增长8.0%；省级收入0.8亿元，增长5.7%。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，税收收入2.38亿元，占52.3%；非税收入2.17亿元，占47.7%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7.33亿元，增长25.0%。
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96.3亿元，比上年末增长9.3%。其中，住户存款余额149.72亿元，增长8.6%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87.68亿元，增长10.9%。其中，短期贷款余额13.13亿元，增长22.1%；中长期贷款余额73.25亿元，增长8.4%。
全年保费收入5.65亿元，同比增长10.9%。其中，财险保费收入1.31亿元，下降11.2%；寿险保费收入4.35亿元，增长19.8%。全年财产险赔付金额0.71亿元，增长8.7%；人身险赔款和给付金额1.27亿元，增长110.1%。

八、教育与科学技术

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122所（不含小学教学点），在校生68239人，专任教师4509人。其中，普通高中5所，在校生8068人，专任教师842人；普通初中17所，在校生11601人，专任教师1002人；中等职业教育学校3所，在校生4068人，专任教师273人；小学61所，在校学生29981人，专任教师2083人；幼儿园34所，在园幼儿13365人，幼儿教师242人；特殊教育学校1所，在校生104人，专任教师23人；职业培训机构1所，在校生1052人，专任教师44人。普通高考本科上线1165人，其中：重本上线364人，被清华大学录取1人。成功创建成为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”。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6.91%、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97.68%、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111.7%、三残儿童入学率达96%。
全年专利申请量246件，其中：发明专利申请量71件。创建国家级星创天地1个、高新技术企业1家，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58家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8.64亿元、科技成果产值20.42亿元。科技进步对全县经济增长贡献率预计可达46%左右。 

九、文化、卫生与体育

年末全县有艺术表演团体5个，文化馆1个，美术馆1个，公共图书馆1个，博物馆（纪念馆）1个，乡镇综合文化站57个。剑阁图书馆创建成国家一级图书馆，新建乡镇图书分馆25个，公共图书馆总藏书120千册。剑阁县被命名为四川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。打造大型歌舞剧《灯舞剑门》，创作舞蹈、器乐合奏等6个。《白龙花灯》列入省级文化产业扶贫项目，2幅创作国画在省市获奖。全年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30场次，开展大型广场文艺演出6场次、各类艺术展览5场次，送文化下乡163场次。
年内全面完成全县57个乡镇、579个村（社区）应急广播建设，广播覆盖率99.8%。有线电视用户7.9万户，直播卫星用户3.4万户，电视覆盖率99.9%。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99.8%。广播电视节目获省级优秀奖1件、提名奖1件，20余件作品在全市获奖，在上级媒体播发新闻稿件583条。剑门关在央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、12集电视系列剧《心理的故事》播出总时长500多分钟。乡镇农村公益固定放映点57个，放映公益性电影6528场。
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（含村卫生室、民营医疗机构）669个，实有病床3070张，卫生人员3579人；常住人口每千人拥有病床6.20张、卫生人员7.23人。全县医院、卫生院62个，实有病床3010张，卫生人员 2493人，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057人，执业（助理）医师617人；村卫生室550个，乡村医生758人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，分级诊疗制度稳步推行，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.2％。
全县共有体育彩票销售网点39个，销售金额达1600万元。县体育中心免费对外开放，全年免费接待健身人数11万人次。成功承办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健身气功、体操和武术散打项目。运动健儿积极征战省运会，取得1银4铜的好成绩。先后举办剑阁县第八届篮球联赛、第五届足球联赛、2018年中国舟钓（路亚）公开赛-四川剑阁站暨中国·亭子湖第二届钓鱼大赛等比赛，积极组队参加各类群众性赛事活动。

十、人口、就业与保障、居民生活

年末全县户籍总人口65.35万人，比上年下降0.6%。其中：乡村人口56.5万人，城镇人口8.84万人；男性人口34.14万人，女性人口31.21万人，男女性别比为109.4（以女性人口为100）。年末全县常住人口49.5万人。全县符合政策生育率为99.86%，人口出生率10.24‰，人口死亡率6.85‰，人口自然增长率3.40‰。
全年城镇新增就业6091人，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601人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380人，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.86 %。劳动者技能培训1136人，劳务品牌培训420人；引领大学生创业26人，发放创业补贴26万元、小额担保贷款1493万元。拓展输出渠道，转移输出劳动力26.54万人，创劳务收入43.7亿元。
年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4.79万人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数30.89万人，缴费人数16.91万人；城镇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参保57.69万人，其中城镇职工参保4.3万人；工伤参保1.65万人；生育参保1.88万人；失业参保1.5万人；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际参保53.39万人。全年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.70万人，发放保障金7561万元；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0.85万人，发放保障金4092万元。全年救助困难群众64.8万人次（含资助参保参合），发放救助资金11853.2万元。城乡医疗救助1.51万人次，救助资金2130.9万元。养老服务事业取得新进展，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分别达到73％和75％，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率达51%，发放五保供养金1756.1万元。全年销售福利彩票3142.3万元。
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75元，比上年增长10.2%。按常住地分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72元，增加2444元，增长8.7%，人均消费性支出20223元，增长9.5%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83元，增加1019元，增长9.6%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803元，增长10.8%。

十一、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

县城区全年空气优良天数341天，优良率93.4%。城市建成区内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值50.8分贝，夜间平均值44.1分贝；交通干线噪声昼间平均值66.1分贝，夜间平均值56.5分贝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达90.12%；县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95%以上，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%，县域主要河流功能水体水质基本稳定。城市生态环境有效改善，被省政府命名为全省第一批省级生态园林县城。剑门关镇荣获“全国最美森林小镇100例”称号。
全年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10起，死亡10人，受伤11人。全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。

注：1、《公报》中各项数据为初步统计数，正式数据以《剑阁统计年鉴.2019》为准。
2、《公报》中地区生产总值、各产业增加值和农业总产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，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。
3、《公报》中林业、渔业、农业机械化、交通运输、邮政、电信、旅游、对外贸易、财政、金融、保险、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广电、卫生、体育、人口、计生、社会保障、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等数据来源于相关部门。

